
南京宁塑塑料厂太阳能配件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等相关规定，2023年 1月 9日南京宁塑塑料厂太阳能配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验收组由南京宁塑塑料厂（项目建设单位）、南京联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验收检测单位）以及 3名环保技术专家（名单附后）组成。验收组查看了

现场，听取了对项目基本情况和验收监测报告的介绍，审阅了相关材料，经认真

研究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南京宁塑塑料厂成立于 2006年 5月，原厂址位于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竹墩

社区竹林路 15号，现已搬迁至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八里社区小云组。本项目利

用地块内现有的厂房和配套用房，迁建产能为 1080t/a的太阳能配件项目。目前，

已形成产能为 1080t/a的太阳能配件的生产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22年 6 月委托南京秉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南京宁塑塑料

厂太阳能配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2年 8月 18日取得了南京市生态

环境保护局《关于太阳能配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宁环（六）建【2022】

35 号）审批意见。

目前，该项目建设的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治理设施已全部建成运行，满足“三

同时”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项目从立项、施工、调试、至试生产过程中无环境投

诉、违法和处罚记录。

2022 年 11月 30日登记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为：

GF3201161100010001001W。

（三）投资情况及劳动制度

项目实际投资 11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1.5万元，占总投资的 2.74%。

职工人数：劳动定员 10人。

生产制度：年工作 300天，单班 10小时，年工作时数 3000小时。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南京宁塑塑料厂太阳能配件项目”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勘查并对照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所核准的内容，本项目建设

存在工程变动情况。主要发生的以下变动：

1、环评中，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再经自

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经自建污水管网接入八里村污水处理站，但是由于企业无

能力自建管网，因此在实际建设中，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

池预处理后，由槽罐车拖走；

2、环评中，厂区有 7条太阳能配件生产线，实际建设中，只有 6 条太阳能

配件生产线，虽减少一条生产线，但厂内员工人数不变，6条生产线可以满足生

产，故产能不变，仍为 1080t/a；

以上变动不会对外环境造成影响，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由槽罐车拖

走。

（二）废气

本项目干燥工序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颗粒物，挤塑成型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非甲

烷总烃和 PVC塑料加热特有的氯化氢废气。干燥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由一套

袋式除尘设备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挤塑成型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由

一套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

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生产设备运行产生的机械噪声，采取减震、隔声、距

离衰减等措施后，确保厂界达标，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年产生量及处置方式如下：

（1）生活垃圾：员工生活工作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食堂厨房产生



的厨余垃圾和废油脂收集后委托六合区竹镇镇八里社区统一回收处置；

（2）一般固废：一般固废包括废边角料、不合格品、废弃包装、收集尘。

企业已设置固废仓库 1间 20m
2
，废边角料、不合格品和废弃包装收集后暂存于固

废仓库，之后外售（南京市六合区勇妍废旧物资回收站）处理；收集尘作为原料

回用；

（3）危险废物：企业已设置危废暂存间 1间 10m
2
，地面已落实防渗措施。

废机油、废活性炭、废催化剂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

（南京化学工业园天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监测效果

2022年 11月 3日～4日，南京联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南京宁塑塑

料厂太阳能配件项目”进行了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稳定，环保处理

设施正常运行。根据其出具的监测报告宁联凯（环境）第【22100546】号，主要

检测结果如下：

1、废气：

有组织废气

P1排气筒中排放的颗粒物的浓度和排放速率及P2排气筒中排放的氯化氢的

浓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

表 1限值，P2排气筒中排放的非甲烷总烃符合《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中表 5限值，食堂油烟专用烟道排放的食堂油烟符合《饮食

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小型标准限值。

无组织废气

厂界无组织监控点监测的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高值符合《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 9排放限值。

厂区内厂房外监测的非甲烷总烃浓度最高值符合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2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限值。

2、噪声：

厂界各测点噪声昼、夜等效声级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类标准。

3、排污总量：






